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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

本會將派出宣傳部主任尹慶常先生出席　貴委員會於六月廿九日㆖午九時舉行的

特別會議，其發言稿如㆘：

（㆒）.“財富全球論壇”是美國在錢時代華納集團屬㆘的世界著名財經雜誌《財富》
所主辦，今次在香港舉行的是第七次，而財富每年所選出的開會㆞點是十分嚴謹的。

今年香港被選㆗說明這份國際有名的雜誌對香港的肯定，對香港的信任，這就是香港

的榮譽，全港㆟都應為此而高興，都有責任來保護這個榮譽，因而，保安部門的有關

措施是十分重要的。

（㆓）.這麼㆒個重要的國際會議，有利於提高香港的國際㆞位，有利於吸引更多大財
團注視香港而有利於香港的經濟繁榮。沒有任何㆟有權利可以做出不利於香港大局的

行為，所以保安單位的適當保證十分必要。

（㆔）.參加會議的有國家主席，美國前總統、泰國總理、錢其深副總理和㆗國廿多個
有關部委、省市自治區負責㆟，有㆓百多家世界大企業和㆒百五十家香港企業的董事

長、總裁和首席執行官，與及內㆞六十多家企業的負責㆟。為了保證這麼多「重量級」

㆟士的安全，適當的保安措施完全必要。

（㆕）.近年來世界各㆞的大型國際會議所出現混亂和破壞性，不能不使㆟們要有防範
於未然的意識，所以保安部有責任採取行動，防止可能的破壞，否則會被港㆟評擊負

責任。

（五）.會前已有本㆞及外㆞的某些㆟聲言要行動，有些還聲言不辦申請手續，有些團
體有衝擊隊的紀錄，使㆟們不能不提高警惕，為了保障香港㆟的整體利益不被損害，

保安部門責無傍貸。



香港是講民主，講自由的社會，基本法也清楚列明對遊行示威的保障，97年 7月
1日至去年（2000年），香港的遊行示威超過 6,000次，這不是足以證明香港的自由度
嗎？任何㆟都不能胡亂指責當局沒有讓大家表達意見的機會。

從公眾利益出發，不讓某些㆟入境並不是因其是法輪功而被拒入境，當局的做法

是合理合法的。

我們認為保安部門的措施是相當克制的，特別是對待㆒些聲稱不申請還主動挑

釁，刻意衝擊方的㆟士，警方只採取最低的的「武力」。

我們的結論是：香港的警隊是㆒支優秀的隊伍，是㆒支有能力保護香港這個金融

㆗心，保護 600萬㆟的利益的隊伍，亦是㆒支容忍度極高的隊伍，我們對香港警隊充
滿信心。耑此函達　謹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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